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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监察委员会、 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外交部 8 月 23 日联合发布
《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件境外
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 公
告全文如下：

为依法惩治职务犯罪，贯
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给
境外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罪犯（以下统称“职务犯
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以改过
自新、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
关规定，特公告如下：

一、 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

逃人员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向监察
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
人民法院或者其所在单位、城
乡基层组织等有关单位、 组织
自动投案， 或者通过我国驻外
使领馆向监察机关、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院、 人民法院自动投
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依
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其中，有
效挽回被害单位、 被害人经济
损失，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
罚； 犯罪较轻的， 可以免除处
罚。

二、 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
逃人员委托他人代为表达自动

投案意思，或者以书信、电报、
电话、 邮件等方式表达自动投
案意思， 后本人回国到案接受
办案机关处理的， 视为自动投
案。

三、 鼓励职务犯罪案件境
外在逃人员的亲友积极规劝其
尽快投案自首。 经亲友规劝投
案的， 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
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送
去投案的，视为自动投案。

四、 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
逃人员具有揭发他人犯罪行
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
线索， 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
的， 或者有积极协助抓捕其他

在逃人员等立功表现的， 可以
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有重
大立功表现的， 可以依法减轻
或者免除处罚。

五、 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
逃人员要认清形势，珍惜机会，
尽快投案自首，争取从宽处理。
在公告期限内拒不投案自首且
随后被引渡或遣返的，监察、司
法机关将依法从严惩处。 窝藏、
包庇、 资助职务犯罪案件境外
在逃人员， 帮助职务犯罪案件
境外在逃人员毁灭、伪造证据，
掩饰、隐瞒、转移犯罪所得及其
收益，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六、 鼓励和保护广大人民
群众和海外有关组织、 个人积
极举报，动员、规劝职务犯罪案
件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 提
供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
藏匿线索，经查证属实的，有关
部门将依法对举报人给予奖
励， 并对举报人的人身安全予
以相应保护， 对个人信息严格
保密。 对威胁、报复举报人，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 境外在逃经济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罪犯参照适用本
公告。

八、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
施行。 /新华社

这是落实政府工作报告中
“降低电网环节收费和输配电
价， 一般工商业电价平均降低
10%”的目标要求，实施的第四
批降价措施。

今年 4月， 国家发改委通
过临时性降低输配电价、 提高
两部制电价灵活性、 降低区域
电网和部分跨省跨区输电线路
输配电价、取消临时接电费，减
免余热、余压、余气自备电厂的
系统备用费等措施， 降价 430
亿元左右， 可降低一般工商业
电价每千瓦时 4.3分。

5 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又

印发《关于电力行业增值税税
率调整相应降低一般工商业电
价的通知》，决定将因电力行业
增值税税率调整、 电网企业留
抵税额一次性退返腾出的电价
空间， 全部用于降低一般工商
业电价。

7 月 25 日，国家发改委发
布《关于利用扩大跨省区电力
交易规模等措施降低一般工商
业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表示
将通过扩大跨省区电力交易规
模、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
金征收标准降低 25%、督促自
备电厂承担政策性交叉补贴等

措施， 进一步降低一般工商业
电价。

《通知》提出，各地采取 8
项降价措施及挖掘本地降价潜
力后， 一般工商业目录电价降
幅未达到 10%的，可将省级电
网经营区内首个监管周期平均
电量增速超过预测电量增速带
来的降价空间用于降低一般工
商业目录电价。

各地使用以上降价空间
后， 一般工商业目录电价降幅
仍未达到 10%的，可将省级电
网经营区内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7 月间因用电量增速

超过预测电量增速已经产生的
超收收入用于降低一般工商业
目录电价。

各地采取以上措施后，一
般工商业目录电价降幅还未
达到 10%的， 可由电网企业
通过内部调剂的方式弥补省
电力公司的资金缺口，或在下
一输配电价监管周期统筹平
衡， 执行结果向发改委报告。
个别省份一般工商业目录电
价难以降低 10%的， 要加大
清理和规范转供电加价工作
力度，切实降低一般工商业用
户电费支出。 /新华社

记者从 23 日民政部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打击整
治非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取
得阶段性成效， 截至目前，民
政部已公布 6 批涉嫌非法社
会组织共 300 余个， 各地取
缔、 劝散非法社会组织 1800

多个。
与此同时，民政部门加强

规范社会组织名称管理和登
记管理，强化社会组织信用监
管，严格年度检查，出台了《民
政部直管社会组织重大事项
报告管理暂行办法》。

另据了解，民政部继续开
展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
与社会服务项目，2018 年共
立项 457 个， 立项资金 1.79
亿元；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脱
钩试点改革基本完成，脱钩全
国性协会商会 392 家；2018

年有 11.39 万人通过社会工
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全国取得
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人
员总量将达到 44.05 万人；全
国注册志愿者达到 9455 万
人，服务时间超过 10 亿小时。

/ 新华社

记者从黑龙江省行业
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
联合工作组获悉，134 个全
省性行业协会商会参加第
三批脱钩试点， 省本级 525
个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
关脱钩试点任务将于年底
前完成。

22 日，黑龙江省行业协
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联
合工作组召开专题会议，研
究部署第三批行业协会商
会与行政机关脱钩试点工
作。经会议审议，134 个全省
性行业协会商会参加第三
批脱钩试点， 将在机构、职
能、财务资产、人员、党建和
外事等方面与行政机关彻
底脱钩。

会议强调， 各相关部门
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服务
意识 、全程跟踪问效，把加
强党建工作作为重中之重，
做好衔接， 确保全覆盖；完
善行业扶持发展政策，加强
事中事后监管，引导行业协
会商会健康有序发展。

据悉，为抓好脱钩配套
政策的贯彻落实，黑龙江省
组成督导组分赴省直相关
部门及市县和相关行业协
会商会，检查督导脱钩试点
工作。 / 新华社

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原产于美国约 16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公告》，中方对美约 160亿美元商品加征 25%关税于 23日 12：01正式实施。 /新华社

针对美方 8 月 23 日在 301 调查项下对自中国进口的 160 亿美元产品加征 25%关税，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23 日发表谈话指出，美方一意孤行，加征关税的行为明显涉嫌违
反世贸组织规则。对此，中方坚决反对，并不得不继续作出必要回击。同时，为捍卫自由贸易和多边体制，捍卫自身合法权益，中方将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项下就此征税措施
提起诉讼。 /新华社

发改委力促降电价
降幅未达到10%电网需让利

民政部门专项行动
已取缔劝散非法社会组织 1800 多个

国家监察委员会等发布公告
敦促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

黑龙江：
134 个全省性行
业协会商会将与
行政机关脱钩

中国对美约160亿美元商品
加征25%关税于23日12：01正式实施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就美国对160亿美元中国产品征税发表谈话

《经济参考报》8 月 23 日刊发题为《降电价再推第四批举措》的报道。 文章称，8 月 20 日，国家发改委印发特急文件《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一般
工商业目录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下称《通知》），针对目前 8 项降电价措施实施后，尚未达到降一般工商业电价 10%的地区，再部署 3 项措施，主要是
电网环节让利。


